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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62/2021_2022__E7_BB_8F_

E6_B5_8E_E5_B8_88_E4_c49_262960.htm 第二十章 劳动争议处

理制度 1、劳动争议调解是指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对企

业一方与劳动者一方发生的劳动争议，以民主协商的方式，

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消除劳动纠纷。 2、劳动争议调解

应遵循自愿原则和民主说服原则。 3、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由职工代表、企业代表、工会代表组成，办事机构设在企业

工会。 4、申请调解的，30日内申请。对方当事人不愿调解的

，在3日内通知申请人，对方当事人愿意调解的，4日内作出

受理或不受理决定。自申请调解之日起30日内结案。 5、调解

不成，可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6、企业劳动争

议调解不是处理劳动争议的法定必经程序。但仲裁程序是处

理劳动争议法定的必经程序，否则法院不予受理。 7、劳动

争议仲裁委员会人数必须单数，由劳动行政部门代表、同级

工会代表、用人单位方面的代表组成，主任应由劳动行政部

门代表担任。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包括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

会办事机构以及仲裁庭。 8、仲裁委员会处理劳动争议，实

行仲裁员、仲裁庭办案制度，由仲裁庭代表仲裁委员会行使

处理劳动争议的权力。 9、申请仲裁的，60日内申请。7日内

作受理或不受理决定。被诉人在接到申诉书副本之日起15日

内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据。仲裁庭在开庭4日前通知双方，并

在收到仲裁申请60日内做出裁决，最长不能延长30日。 10、

对仲裁不服，自收到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11、劳

动争议案件由民事审判庭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普通程



序进行受理，实行两审终审制。 12、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处理

因签订集体合同发生的争议，应自决定受理之日起30日内结

束，最长不能延长15日。 13、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的争议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处理。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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